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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销量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0年10月销量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23,217 12,567 134,158 205,187 -34.62%

-乘用车 22,045 12,042 125,907 197,961 -36.40%

-纯电动 14,919 7,588 93,268 131,246 -28.94%

-插电式混合动力 7,126 4,454 32,639 66,715 -51.08%

-商用车 1,172 525 8,251 7,226 14.18%

-客车 1,023 294 7,096 3,668 93.46%

-其他 149 231 1,155 3,558 -67.54%

燃油汽车 24,515 28,563 182,549 171,738 6.30%

-轿车 4,669 4,453 31,012 34,005 -8.80%

-SUV 16,832 17,492 133,733 79,697 67.80%

-MPV 3,014 6,618 17,804 58,036 -69.32%

合计 47,732 41,130 316,707 376,925 -15.98%

注：本公司2020年10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1.507GWh，本年累计装

机总量约为8.591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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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1月4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丛红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丛红先生因退休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同时相应辞去公司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丛红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丛红先生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丛红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丛红先生

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丛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补选董事、董事长。 在新任董

事长选举产生前，将由公司副董事长邵长南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直至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董事长辞职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长辞职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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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倍特·香槟华府二期设计

-

施工总承包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利润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对利润实

现的保证和承诺。 工程施工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性，请以最终审计

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1、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在中标及签署合同时，尚无设计成果，业主方仅出具工程投资控制

总价，故工程总造价尚无准确数据，可能存在工程收入偏差变动较大的风险。

2、工程总承包模式对成本控制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通过完整强大的供应链

体系形成规模化成本优势，公司目前尚无法完全准确预测工程全周期成本。

3、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变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不确定因

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4、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

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sc.gov.cn/）于2020

年8月发布了“倍特·香槟华府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监理招标公告” 。2020年9月，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对上述项目进行评标结果公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联合体牵头

人，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以下简称北京建院）组成的联

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成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近日，联合体在收到上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后，与发

包人绵阳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倍特）正式签订了《倍特·香槟华府二期设计-施工总承

包》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倍特建安承担327,273,969.33元（暂定）的施工工作。 由于发包人绵阳倍特为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全资孙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

行的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发包人名称：绵阳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绵阳市科创园区科技路79号倍特半山会所2号商铺栋1层4-6室

4、主要办公地点：绵阳市科创园区科技路79号倍特半山会所2号商铺栋1层4-6室

5、法定代表人：曹武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MA6241H7XJ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工业、商业、公共建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发，提供相关项目管理

及代理、咨询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绵阳倍特为高投集团全资孙公司。

10、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绵阳倍特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公司的关

联方。

11、履约能力：绵阳倍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1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7,002,887.99 195,381,568.43

负债总额 413,252,336.52 98,393,592.99

净资产 93,750,551.47 96,987,975.44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18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41,029.09 4,145,303.19

净利润 -3,380,988.99 -3,241,455.67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祝庆

（2）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

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徐全胜

（2）注册资本：19,598.7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对外派遣本部门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零售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图书、

期刊；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园林环境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建

筑工程承发包；建筑施工监理；建筑招标标底编制；建筑方面的技术咨询；承担国外和国内外资工程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在国（境）外举办各类企业；销售五金交电、文化体育用品、汽车配件、建筑材

料；复印；晒图；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物业管理；

主办《建筑创作》杂志；设计和创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建筑创作》杂志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2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北京建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倍特·香槟华府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

（二）工程地点：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元通社区、八角社区C地块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倍特·香槟华府二期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直至竣工验收及

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等全部工作。

（四）合同工期：765个日历天（施工工期720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倍特建安承担合同中的施工工作，暂定施工费为327,273,969.33元。

（六）本工程无预付款，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进度款：

（1）按双方约定的工程节点支付至该节点累计完成产值的 75%；

（2）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结算审核金额的80%。

2、结算款：

（1）结算价款支付时先扣除已支付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

（2）工程竣工验收、规划验收并终审完成后承包人配合发包人将资料移交城建档案馆、接管单位同

时取得移交审查意见书后支付至结算终审金额的97%，余3%作为工程质保金。

（3）质保金的退还：待缺陷责任期满且履行完维修义务后三个月内，将结算终审金额的2%质量保证

金无息返还承包人，剩余金额开具等额保函，作为5年防水保修期质量保证金。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4家公司参与了投标，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341,732,069.08元，倍特

建安的中标价为327,273,969.33元，下浮5.00%。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要求，投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

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预计于2020年11月中旬开工， 施工工期720天。 若本项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

2020年度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1,200万元左右（已扣除暂列金及税金影响）。 本项目预估毛利率4%，系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后发生了不可预计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将

影响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利的准确性。 本项目产生毛利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及以后年

度的财务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绵阳倍特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不存在损害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1月1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绵阳倍特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0元。

七、备查文件

《倍特·香槟华府二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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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新川

GX2018-23

（

071

）号地块住宅项目二标段、新川

GX2019-15

（

071

）号地块住宅项目勘

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公告提供的预估项目毛利仅依据目前公司掌握的情况对工程利润的初步预测， 不代表对利润实

现的保证和承诺。 工程施工不确定因素较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影响利润预估的准确性，请以最终审计

的定期财务报告结果为准。

1、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工程项目在中标及签署合同时，尚无勘察与设计成果，业主方仅出具工程投

资控制总价，故工程总造价尚无准确数据，可能存在工程收入偏差变动较大的风险。

2、工程总承包模式对成本控制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通过完整强大的供应链

体系形成规模化成本优势，公司目前尚无法完全准确预测工程全周期成本。

3、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变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不确定因

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4、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

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新川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二

标段、新川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具体

详见2020年10月2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确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与四川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以下简称省建院）、四川省川建勘察设计院（联合体成员，以

下简称省勘院）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人。

近日，联合体与项目业主成都高投三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合置业）、代建业主成都高投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置业）正式签订了《新川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总承

包二标段》合同，与项目业主成都高投四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季置业）、代建业主高投置业正式

签订了《新川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倍特建

安分别承担763,750,857.45元、481,136,544.91元的施工工作。 由于项目业主三合置业、四季置业为高

投置业的全资子公司，代建业主高投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均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

行的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业主基本情况（关联方）

1、成都高投三合置业有限公司（项目业主）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成都高新区仁和街39号6栋2层1号

（3）主要办公地点：成都高新区仁和街39号6栋2层1号

（4）法定代表人：黄文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U3L200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项目管理服务；物业管理。 （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书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三合置业为高投集团全资孙公司。

（9）公司与项目业主存在关联关系，三合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公司的

关联方。

（10）履约能力：三合置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1）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三合置业成立于2019年8月26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1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0,049,964.72 98,9527,975.25

负债总额 1,010,888,443.06 988,968,678.51

净资产 -20,838,478.34 559,296.74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1397,775.08 -4,440,703.26

2、成都高投四季置业有限公司（项目业主）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1008号A座201号

（3）主要办公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1008号A座201号

（4）法定代表人：李世才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ALTRTXR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四季置业为高投集团全资孙公司。

（9）公司与项目业主存在关联关系，四季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公司的

关联方。

（10）履约能力：四季置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1）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四季置业成立于2019年12月5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1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0,225,139.28

负债总额 363,294,527.92

净资产 -3,069,388.64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8,031,446.68

3、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代理业主）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1008号

（3）主要办公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1008号

（4）法定代表人：任正

（5）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7710541W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物业管理（凭资质许可证经营）；工程建设管理(凭资质许可

证经营)；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待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投置业为高投集团全资子公司。

（9）公司与代理业主存在关联关系，高投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

方。

（10）履约能力：高投置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1）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

（1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92,536,229.36 12,806,201,457.24

负债总额 16,380,015,200.86 12,179,992,189.78

净资产 3,212,521,028.50 626,209,267.46

2019年1-12月（经审计） 2018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8,092,844.68 630,647,730.28

净利润 114,990,342.89 -31,266,872.49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祝庆

（2）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

程、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李纯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房屋建筑

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商业、仓储、粮食工程设计；文物

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幕墙、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城乡规划设

计、旅游规划设计；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办公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停车场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

进出口业；租赁业；物业管理；职业技能培训；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688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省建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3、四川省川建勘察设计院（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黄荣

（2）注册资本：1,6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地基基础工程；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古建筑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劳务作业；环保工程；河湖整治工程；特种工程；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路面工程；机场场道工程；矿山工程；

桥梁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隧道工程；铁路工程；工程设计；土石方工程服务；土地整理；工程管理服务；规

划设计管理；绿化管理；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检测服务；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生态保护；水污染治

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地质灾害治理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688号1栋9、11、12层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省勘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工程名称： 新川GX2018-23 （071） 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新川

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二）工程地点：成都市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新川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新川

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范围内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等全部工作。

（四）合同工期：1000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倍特建安承担合同中的施工工作，暂定施工费为1,244,887,402.36元（其中新川

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二标段：763,750,857.45元，新川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

目：481,136,544.91元）

（六）本工程无预付款，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1、进度款：

（1）按双方约定的工程节点支付至该节点累计完成产值的75%。

（2）工程完工且完成节点结算后，支付至节点结算金额的80%

2、结算款：

（1）结算价款支付时先扣除已支付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以及已支

付的农民工工资。

（2）工程竣工验收、规划验收并终审完成后承包人将全套合格资料移交给代理业主并配合代理业

主将资料移交城建档案馆、 接管单位及代理业主档案室等并取得移交审查意见书后支付至终审金额的

97%剩余3%作为质保金，待缺陷责任期满且履行完维修义务后三个月内无息返还承包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开招标共4家公司参与了投标， 本项目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1,311,160,023.54元，其

中新川GX2018-23（071） 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工程建设费的招标控制价为804,

409,772.59元，新川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工程建设费的招标控制价为506,750,250.95

元。倍特建安的中标价为1,244,887,402.36元，其中新川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

总承包二标段的中标价为763,750,857.45元，新川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

工总承包的中标价为481,136,544.91元，下浮率约为6.01%。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投标程序及结果公开公平、交易条件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承建成都市高新区的建设施工项目， 符合公

司争取多承揽优质建筑施工项目的发展规划。 本项目预计于2020年12月开工，施工工期1000天。若本项

目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2020年度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1,181.38万元（已扣除暂列金及税金影

响），其中新川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项目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

200.29万元、新川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预计确认营业收入约

981.09万元。 本项目预估毛利率6%，系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做出，若本公告披露后发生了不可

预计的前述特别风险提示中的事项，将影响本次估计的完工时间及估算毛利的准确性。 本项目产生毛利

润的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及以后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结果为准。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关联方三合置业、四季置业按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格支付合同价款，不存在损害关联方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1月1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分别与三合置业、四季置业累计已发生

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均为0元。

七、备查文件

1、《新川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合同

2、《新川GX2019-15（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297

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

2020-101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671,119,613股， 占公司总股本（8,

110,301,750股）的32.93%。

●本次解除质押后，广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727,328,777股，占其持股数量

的比例为64.6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30%。

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接到广汇集团的通知， 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

质押，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30,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7%

解质时间 2020年11月4日

持股数量 2,671,119,613股

持股比例 32.9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727,328,777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4.6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30%

本次广汇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目前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广汇集团将根据实际

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

002995

证券简称：天地在线 公告编号：

2020-028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在线” 、“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赵建光、北京

富泉一期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泉一期” ）、北京建元泓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元泓赓” ）、北京建元博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

元博一” ）、北京建元鑫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元鑫铂” ）（赵建光、富泉一期、建

元泓赓、建元博一、建元鑫铂以下统称“赵建光及其控制的合伙企业” ）共同投资北京夏熵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夏熵烐” ），其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8.25万元受让胡立文持有的夏熵烐4.165万元

注册资本，使用自有资金500.0142万元对夏熵烐进行增资，7.14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92.8742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 受让股权及增资完成后天地在线持有夏熵烐9.892%的股权。 交易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20年10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胡立文、赵建光、富泉一期、建元泓赓、建元博一、建元鑫铂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与北京夏熵烐科技有限公司、胡立文、王昱斌、上海觅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老饭骨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虹、赵建光、富泉一期、建元泓赓、建元博一、建元鑫

铂签署了《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与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披露的协议内容一致，

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时限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

公司将继续关注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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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卫平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4日（星期

三） 上午9:15—9:25, �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人，代表股份573,238,4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808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556,201,0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655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4人，代表股份17,037,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34%；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8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18,622,4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7%。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唐国琼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经股东大会投

票，唐国琼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投票结果如下：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573,111,220 99.9778 127,244 0.0222 0 0.000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8,495,206 99.3167 127,244 0.6833 0 0.000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三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需逐项表决，投票结果如下：

2.01�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565,264,255 98.6089 201,428 0.0351 7,772,781 1.3559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0,648,241 57.1796 201,428 1.0816 7,772,781 41.738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565,264,255 98.6089 201,428 0.0351 7,772,781 1.3559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0,648,241 57.1796 201,428 1.0816 7,772,781 41.738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监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565,264,255 98.6089 201,428 0.0351 7,772,781 1.3559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0,648,241 57.1796 201,428 1.0816 7,772,781 41.738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曹美竹、刘志鹏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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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853,2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2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胡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罗娟香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文德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高管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01,001 99.9986 0 0.0000 500 0.001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01,001 99.9986 0 0.0000 500 0.0014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01,001 99.9986 0 0.0000 500 0.001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华基地搬迁签署《建德市化工企业搬迁补助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52,707 99.9990 0 0.0000 500 0.0010

5、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52,707 99.9990 0 0.0000 500 0.00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3,908,

666

99.9872 0 0.0000 500 0.0128

2

关于〈公司2020年A股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3,908,

666

99.9872 0 0.0000 500 0.0128

4

关于〈公司新华基地搬迁

签署《建德市化工企业搬

迁补助协议》〉的议案

4,030,

309

99.9875 0 0.0000 500 0.0125

5

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夏新

化化工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的议案

4,030,

309

99.9875 0 0.0000 500 0.01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根据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新化股份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公司独立董事祝立宏女士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3项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截至征集结束时间，共

有0名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行使投票权。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4、议案5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4、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3项议案均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本次会议关联股东均已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琳琳、黄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5日


